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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A、B、C、D、E、N、O 區段徵收案 
區段徵收公聽會說明資料  

壹、 區段徵收之必要性及目的 

因應科技部 107 年 7 月完成之「科學園區未來 10 年規劃藍圖」提出

需足夠產業投資進駐之政策目標，以達成行政院大南方計畫-半導體 S 帶

核心區，以全球高科技產業之布局以及半導體上下游產業聚落完整鏈結

之需求，來吸引高科技就業人口，打造城市競爭力，惟目前南科園區之

建廠用地出租率達 99％以上，園區發展已趨近飽和，故剩餘未辦理之開

發區塊 A、B、C、D、E、N、O 具辦理之時效與急迫性。 

南科特定區 A、B、C、D、E、N、O 區塊橫跨安定、善化、新市 3
個行政區，位於南科園區之核心地帶，範圍完整且發展潛力，本透過區

段徵收開發除提供可提供高科技產業所需儲備土地，創造產業聚集效應

外，亦透過完整規劃開闢提供住宅、商業使用之土地，將增加居住人口

及活動人口，另配合地方需要配置學校、公園、滯洪池、兒童遊樂場、

綠地、停車場、廣場、體育場、機關、醫療、電力及自來水事業等公共

設施用地，其中機關用地未來規劃指定供消防隊使用，醫療用地則規劃

設置地區性或區域性醫院，以改善居住環境及品質，守護周邊民眾健

康，形塑更完善的生活機能空間。 

依「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

（配合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 A、B、C、D、E、N、O 擬定細部計

畫）案」暨「擬定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

（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 A、B、C、D、E、N、O）細部計畫案」規

劃面積為 431.44 公頃，扣除已開發之住宅區、零星工業區、機關用地、

道路用地、高速鐵路用地、電路鐵塔用地、農業區及已先行開闢取得之

部分公（滯）1、2、4、11（C）後，區段徵收面積為 375.42 公頃，業經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5 月 16 日第 1033 次會議及 112 年 10 月 31
日第 1044 次會議審議通過，開發範圍亦經內政部 113 年 9 月 2 日台內地

字第 1130264646 號函核定，相關單位均積極配合推動各項作業，期能加

速推動本地區開發，進而帶動南科周邊地區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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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辦理區段徵收法令依據 

一、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都市土地之農業區、保

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或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者。」得辦理區

段徵收，並依同條例第 3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9 條規定舉行本公聽

會。 

二、 「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配

合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 A、B、C、D、E、N、O 擬定細部計

畫）書」：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5 月 16 日第 1033 次會議及

112 年 10 月 31 日第 1044 次會議審議通過。 

參、 區段徵收範圍 

本案（開發區塊 A、B、C、D、E、N、O）位於特定區北側、西側

及東側，行政轄區橫跨安定區、善化區及新市區，其範圍北側以 178 市

道為界，東西兩側略在鹽水溪排水路與大洲排水路間。區段徵收範圍四

至描述如下，範圍示意圖所示： 

（一）A、B、C 區塊： 

1、東側為南科園區。 

2、南側隔著公滯一、公滯二與樹谷園區相鄰。 

3、西側為中山高速公路右側農路為界。 

4、北側以 178 市道與開發區塊 D 為界。 

（二）D、E 區塊： 

1、東側與開發區塊Ｆ為界。 

2、南側以 15-25M 道路為界。 

3、西側以直加弄大道為界。 

4、北側以 178 市道（興農路）為界。 

（三）N、O 區：於特定區東側，緊臨 LM 區右側 

1、東側以省道台 1 線往西之農路為界。 

2、西側緊臨開發區塊 L、M。 

3、南側為鄉道南 139 北側之農路道路為界。 

4、北側以目加溜灣大道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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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肆、 都市計畫規劃暨土地使用計畫 

 一、都市計畫內容 

A、B、C、D、E、N、O 區細部計畫可建築土地計 233.85 公頃，

灌排專用區 0.05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規劃 141.52 公頃，其計算區段徵收

總面積為 375.42 公頃，詳表 1 所示。 

開發區塊 A 區規劃為產業支援區（第一種產業服務專用），緊鄰南

科園區西側，其區位及交通條件良好，適宜作為南科產業發展腹地，將

提供作為產業服務機能為導向之空間規劃，以滿足整體產業鏈結所需土

地儲備空間。為吸引南科園區相關供應鏈廠商進駐，產業支援區（第一

種產業服務專用）將不提供作為抵價地分配，希冀建構完善的產業聚

落，加速地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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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土地使用分區配置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區段徵收 
面積（公頃）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產業支援區（第一種產業服務專用） 41.01 41.01 10.92
產業支援區（第二種產業服務專用） 32.50 32.50 8.66
產業支援區（第二之一種產業服務專用） 1.33 1.33 0.35
產業支援區（第三種住宅） 11.22 11.22 2.99
產業支援區（第三之一種住宅） 7.18 7.18 1.91
產業支援區（第四種住宅） 25.93 25.93 6.91
產業支援區（第四之一種住宅） 3.27 3.27 0.87
產業支援區（第三種商業） 14.71 14.71 3.92
生活服務區（第三種住宅） 40.31 40.31 10.74
生活服務區（第三之一種住宅） 1.40 1.40 0.37
生活服務區（第三之二種住宅） 46.65 46.65 12.43
生活服務區（第二種商業） 8.34 8.34 2.22
灌溉專用區 0.05 0.05 0.01
小計 233.90 233.90 62.3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7.00 7.00 1.86
公園用地 11.21 11.21 2.99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61.85 21.46 5.72
兒童遊樂場用地 0.41 0.41 0.11
體育場用地 2.89 2.89 0.77
綠地用地 5.74 5.74 1.53
停車場用地 4.51 4.51 1.20
停車場兼滯洪池用地 1.10 1.10 0.29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07 0.07 0.02
廣場用地 0.02 0.02 0.01
廣場兼道路用地 0.74 0.74 0.20
機關用地 0.31 0.31 0.08
電力事業用地 7.42 7.42 1.98
自來水事業用地 0.40 0.40 0.11
醫療用地 4.00 4.00 1.07
人行廣場用地 0.19 0.19 0.05
溝渠兼道路用地 0.46 0.46 0.12
道路用地 73.59 73.59 19.60
小計 181.91 141.52 37.70

總計 415.81 375.42 100.00%
資料來源：依「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配合新市區建設地

區開發區塊 A、B、C、D、E、N、O 擬定細部計畫）書」，業經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 127 次會議審議通過。 

註：實際面積應以公告確定之都市計畫樁位實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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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示意圖（Ａ、Ｂ、Ｃ、D 及部分Ｏ區） 

※實際規劃內容仍以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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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示意圖（E 及部分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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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規劃內容仍以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為準。 

圖 4、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示意圖（N 及部分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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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本計畫各土地使用分區之建蔽率、容積率、最小分戶基地面積及最

小建築基地面積規定如下： 

土地使用分區 建蔽率 
（％） 

容積率 
（％） 

最小分戶 
基地面積

（㎡） 

最小建築

基地面積

（㎡） 

產業支援區(第一種產業服務專用) 60 240  10,000 

產業支援區(第二種產業服務專用) 60 240  5,000 

產業支援區(第二之一種產業服務

專用) 60 240   
產業支援區、生活服務區(第三種

住宅、第三之一種住宅) 50 160 100  

生活服務區(第三之二種住宅) 50 180   
產業支援區(第四種住宅、第四之

一種住宅) 50 240  1,500 

產業支援區(第三種商業) 70 280  10,000 

生活服務區(第二種商業) 70 250  3,000 

備註：1、產業支援區（第三種住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及生活服務區（第三種

住宅、第三之一種住宅）建築基地內之土地，無論如何分戶或採連棟式

建築（垂直分戶之集合住宅除外），每戶仍應符合最小分戶基地面積限

制之規定。 
              2、產業支援區（第三之一種住宅、第四之一種住宅）及生活服務區（第三

之一種住宅）開發另依本要點第十九條地下層開挖深度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依「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配合新市區建設地區開

發區塊 A、B、C、D、E、N、O 擬定細部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地下層開挖規定：本計畫區建築基地地下層開挖範圍應以各該基

地法定建蔽率加 10％為其最大開挖範圍，另配合文化遺址調查結果，

建築基地地下層開挖深度規定如圖 6 所示；前開開發範圍如有特殊情況

經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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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配合新市區建設

地區開發區塊 A、B、C、D、E、N、O 擬定細部計畫）書」，業經臺南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127 次會議審議通過。 

圖 5、細部計畫指定留設沿街式及街角廣場式公共開放空間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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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不含科學園區部分）（配合新市區建設

地區開發區塊 A、B、C、D、E、N、O 擬定細部計畫）書」，業經臺南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127 次會議審議通過。 

圖 6、地下室開挖深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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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徵收補償標準 

一、 地價補償標準 

(一) 區段徵收土地之地價補償費，以本府委託不動產估價師針對全

區各筆土地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進行查估後，提請

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之結果作為徵收補償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 

(二) 公告徵收時，土地所有權人可以選擇全部領取現金補償，或全

部申請發給抵價地，或部分申請發給抵價地、部分領取現金補

償。（土地徵收條例第 40 條第 2 項）。 

二、 土地改良物補償標準 

依據下列補償標準計算應領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一) 「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二) 「臺南市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標準」。 

(三) 「臺南市畜禽及水產養殖物遷移費查估標準」。 

(四)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 

(五) 「臺南市遷移工廠動力機具生產原料或生產經營設備查估標準」。 

(六) 「臺南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金發給辦法」。 

(七) 「臺南市水井及水利設施徵收補償費查估標準」。 

三、 權利關係人如係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

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將予以查

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

項查處不服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

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土地徵收條例第 22 條） 

四、 現金補償價款發放時間 

(一)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 15 日

內發給之。（土地徵收條例第 20 條） 

(二) 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行政救濟結果有變動或補償費經依法發

給完竣，嗣經發現原補償價額認定錯誤者，其應領補償價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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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應於其結果確定之日起 3 個月內發給之。（土地徵收條例

第 22 條第 5 項） 

五、 土地所有權人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之處理方式 

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設立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

戶，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之補償費，應於應發給補償

費之期限屆滿次日起 3 個月內存入上述專戶保管，並通知應受補償

人，逾 15 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庫。 

六、 被徵收土地權利義務之中止 

土地徵收條例第 21 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所

有權人，對於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權利義務，於應受之補償費發

給完竣時終止。」另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40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

「申請發給抵價地者，對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接到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時終止。」 

七、領取補償費應備文件：詳如附錄一。 

陸、 抵價地發還比例 

一、 本區核定之抵價地比例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54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39 條規定，施行

區段徵收時，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但

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曾經農地重劃者，該重劃地區部分不得少於

百分之四十五。 

又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16 條規定，經本府考量本區特性、

開發目的、開發總費用、公共設施用地比例、土地使用強度、土地

所有權人受益程度及實際發展狀況等因素，並衡酌本案財務計畫評

估結果及推動之必要性，將本案抵價地總面積擬訂為農地重劃地區

50%與非農地重劃地區 44.50%辦理，業經內政部 113 年 9 月 2 日台

內地字第 1130264646 號函核定在案。 

二、 各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比例之計算 

本區段徵收發還原土地所有權人之抵價地比例，係指全區平均

發還比例。各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比例及面積，將依據其應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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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價值配合其所選擇分配之街廓評定地價高低而有所不同。原則

上選擇分配之街廓地價越高者，配回之面積相對越少；反之，選擇

分配之街廓地價越低者，配回之面積相對越多。 

柒、 申領抵價地作業程序 

一、 申請對象 

以區段徵收公告時範圍內土地登記簿所記載之土地所有權人為準。 

二、 申請時間 

依據內政部 104 年 12 月 4 日內授中辦字第 1041309677 號令規

定，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區段徵收書面通知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向

本府提出（本案區段徵收公告時間及申請地點將另行通知），經本

府審查核准者發給抵價地。土地所有權人未於上述期間提出申領抵

價地之申請或申請人檢附文件不齊全或不符，且未依規定補正或補

正不完全者，則核定不發給抵價地，由本府於核定之次日起 15 日

內發給現金補償。（土地徵收條例第 41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

則 42 條） 

三、 申請流程 

 

 

 

 

 

 

 

 

 

 

 

 

 
圖 6、申領抵價地作業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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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方式 

(一) 現場收件 

土地所有權人於前述公告期間內，填妥相關文件後向本府

地政局或本局設置之收件處所繳交。 

(二) 郵寄收件 

土地所有權人於前述公告期間內，填妥相關申請文件後以

掛號方式郵寄至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地址：臺南市新營區

民治路 36 號 3 樓）。 

(三) 土地所有權人申領抵價地應檢附下列文件： 

1. 領回抵價地申請書及其附件。 

2. 徵收範圍內土地所有權狀正本。 

3. 申請人身分證正（影）本。 

4. 其他應檢附之文件（詳如附錄二所示）。 

五、 審查 

本府受理申請時同時發給土地所有權人收據，並應於徵收公告

期滿後 2 個月內審查完畢。 

六、 通知補正 

土地所有權人應檢附之文件不齊全或不符者，本府將通知補

正，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接獲通知書之日起 3 個月內補正完畢。 

七、 核定通知 

(一) 申請案件審查後無誤者，本府將核定發給抵價地並以書面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 

(二) 申請案件審查後通知補正而逾期未補正者或未依照補正事項完

全補正者，則核定不發給抵價地，本府於核定之次日起 15 日

內發給現金補償。 

八、 申請改發現金補償或改發給抵價地 

(一) 經核定發給抵價地或已領竣徵收補償地價之土地所有權人，得

向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改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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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金補償或發給抵價地，經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徵得需

用土地人同意後核准（土地徵收條例第 40 條第 3 項）。 

(二) 申請改發現金補償或改發抵價地者，應於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

之日，或現金補償發給完竣之日，或通知補償地價存入保管專

戶之日起 1 個月內為之，並以一次為限（土地徵收條例第 40
條第 4 項）。 

捌、 區段徵收土地稅賦減免 

一、 地價稅 

(一) 辦理區段徵收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益

者，其地價稅全免。 

(二) 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減半徵收 2 年（土地稅減

免規則第 17 條規定）。 

二、 土地增值稅 

(一)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42 條規定，被徵收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二) 同法第 42 條之 1 但書規定，區段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

地後第一次移轉時，應以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之地

價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其土地增值

稅減徵 40％。 

玖、 耕地三七五租約、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之處理 

一、 領取現金補償者 

(一) 原土地訂有三七五租約 

由承租人領取地價補償費三分之一；土地所有權人領取三

分之二。（平均地權條例第 11 條） 

(二) 設有他項權利 

地價補償費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與他項權利人雙方協議後，

由本府依協議結果就地價補償費代為扣繳清償；協議不成者，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存入專戶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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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限制登記 

應於本府所訂期限內自行清理，並提出已為塗銷限制登記

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或預告登記權利人同意塗銷之證明文件。如

無法取得前述文件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存入專戶

保管。 

二、 申領抵價地者 

(一) 原土地訂有三七五租約 

原有土地所有權人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申請人應於本府所

訂期限內自行清理，並提出補償承租人之證明文件。(土地徵收

條例第 41 條) 

(二) 設有他項權利 

1. 原有土地上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者：

應於本府所訂期限內自行清理，並提出補償地上權、不動產

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人之證明文件與同意塗銷他項權利之

證明文件。 

2. 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應提出抵押權或典權之清償、回贖或

同意塗銷之證明文件。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

土地上設定有抵押權或典權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

利人得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申請時並應

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件。另發給之

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其權利範圍、價值、次序等內

容，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協議定之。（土地徵收

條例第 42 條） 

(三) 限制登記 

應於本府所訂期限內自行清理，並提出已為塗銷限制登記

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或預告登記權利人同意塗銷之證明文件。 

(四)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訂有耕地三七五租

約或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永佃權或農育權者，除依土地

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44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辦理外，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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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主管機關邀集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協調；其經協調合於下

列情形者，得由主管機關就其應領之補償地價辦理代扣清償及

註銷租約或塗銷他項權利，並由土地所有權人 就其賸餘應領補

償地價申領抵價地： 

1. 補償金額或權利價值經雙方確定，並同意由主管機關代為扣

繳清償。 

2. 承租人或他項權利人同意註銷租約或塗銷他項權利。 

壹拾、土地分配方式 

一、 依據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28 條規定：「抵價地分配以公開抽籤並

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選擇分配街廓為原則。」 

二、 土地徵收條例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領回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

位面積者，應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合併，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

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規定期間屆滿之日起 30
日內，按原徵收地價補償費發給現金補償。」 

三、 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29 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

權利價值未達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辦理抵價地分配當次

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利價值者，應於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內自行洽

商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配或申請主管機關協調合併分

配。」 

四、 本府將另訂抵價地抽籤暨配地作業要點及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

會，向核准領回抵價地之各土地所有權人詳細說明之。 

壹拾壹、安置計畫 

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17 條：｢區段徵收範圍內有本條例第 34 條之

1 規定情形或合法建築改良物需辦理拆遷安置者，由需用土地人會商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訂定安置計畫。｣ 

為保障範圍內被拆遷之合法及其他建築物建物所有權人居住權益，

本案安置計畫包含房租金補助費、特別救助金及選配安置街廓，實際應

以核定之區段徵收計畫書為準，其規劃安置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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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房租補助費【由符合資格條件者自行提出申請】 

（一）發給對象 

  1、範圍內因徵收而須全部或部分拆除合法建物之所有權人或其配

偶、直系血親或兄弟姐妹。 

2、範圍內因徵收而須全部拆除其他建物之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

系血親或兄弟姐妹。 

（二）資格條件 

前項發給對象以區段徵收公告之日前一年於該建物設有戶籍

未遷出，並有居住事實者為限。但若因結婚或出生而設籍者，不

受該期限之限制。 

（三）發給標準 

同一門牌依設籍人數由市府一次給付發給新臺幣 40.9 至 68.1
萬元不等之房租補助費（如下表），並由戶長代表領取。但合法

建物經部分拆除者，依拆除面積比例發給。 

每一門牌設籍人口數 1 至 2 人 3 至 4 人 5 人以上 

房租補助費（元） 409,000 545,000 681,000 

（四）發給時間 

於公告建物自動搬遷期限屆滿後發給。逾期未完成搬遷者，

俟其完成搬遷後再予發給。 

二、 特別救助金【由符合資格條件者自行提出申請】 

區段徵收範圍內被拆除合法建築物或其他建築物之所有權人為

本府列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者或區段徵收公告之日前一年於

本地區設有戶籍且有居住事實之現住戶，其生活確實艱困，其情境

符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標準，經本府社會局查訪屬實者。 

發給對象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情境相同 

發給金額（元） 200,000 15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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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配安置土地【本府以公文方式通知建物所有權人】 

為保障範圍內原住戶之居住權益，提供優先分配安置土地之措

施，選配之位置、分配面積及抽籤配地作業要點等本府將另行擬

定，有關其申請對象及資格說明如下： 

1、範圍內因徵收須拆遷之合法建物，其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

血親、兄弟姐妹於區段徵收公告之日前 1 年在該建物設有戶

籍，且至區段徵收公告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 

2、範圍內因徵收須拆遷之其他建物，其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

血親、兄弟姐妹於區段徵收公告之日前 1 年在該建物設有戶籍

且至區段徵收公告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其建物在都市

計畫第一次公開展覽（民國 110 年 4 月 20 日）前即已存在。 

3、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範圍內原則須經核定發給抵價地，倘

建物與其坐落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申請人應自行協調建物坐

落基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以其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供其安

置。 

壹拾貳、合法建物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原則 

本府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

「…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得會商需用土地人訂定原位置保留分

配審核作業規定。」，將於合法建物所有權人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時，

依據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查作業要點辦理相關作業。申請建物基地原位置

保留分配者，應由建物基地所有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

間內，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建物為數人共有或

建物所有權人與建物基地所有權人不同者，應全體提出申請。但建物基

地屬於共有，其提出申請之持分面積合計大於建物合法部分投影面積

者，不在此限。 

前述建物基地所有權人應經本府核准發給抵價地，且同意以其應領

抵價地，供建物所有權人申請原位置保留。 

※【安置計畫及合法建物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原則，以徵收計畫書通過內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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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區段徵收時程概述及辦理流程 

預計於民國 114 年底辦理區段徵收公告及通知，工程部分預計 115
年上半年施工，119 年 6 月工程完工，接續辦理土地點交作業，惟實際完

成時間仍須視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議進度及各項作業之實際執行

進度而定。 

 

 

 

 

 

 

 

 

 

 

 

 

 

 

 

 

 

 

 

 

圖 7、區段徵收辦理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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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 

一、 後續本案區段徵收計畫書經內政部核准通過後，將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 18 條規定辦理公告，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

及他項權利人。若土地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有異議者，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22 條規定，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

本府於接受異議後隨即依法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

利關係人。 

二、 區段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

用，或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依土地徵收條

例第 8 條規定，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 1 年內以書面方式向

本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另於補償費發給完竣前，所有

權人得以書面撤回之。又一併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殘餘部分應

以現金補償之。 

三、 所有權人對本區段徵收案如有任何意見，歡迎於會中提出或於 114
年 6 月 9 日前，以書面提出事實及法律上之意見陳述，本府將會為

您答覆；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第 105 條規定，未於前述期間提

出陳述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四、 本案區段徵收作業相關資訊，同步更新於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

塊 A、B、C、D、E、N、O 區段徵收案專區網站，敬請民眾多加

利用。 

網址： https://www.asia-survey.com.tw/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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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領取補償費檢附文件一覽表 
【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第 13 條】 

一、地價補償費 

具領對象 應備文件 備註 

（一）自然人 1、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身分證正本。但未領有身分證
者，應檢附下列身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
證。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
明書或經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
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證明文件及其他
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證、長期
居留證或經行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臺灣地區居留證、護照或
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5）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
發之歸化或回復國籍許可證明文件。 

2、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住址
（即清冊住址）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
同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
附。 

2、權利書狀或權狀遺失切結
書 

1、土地如經分割尚未換發新權狀者，先向所轄地政事
務所換領，或於領款時繳交舊權狀，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送還地政事務所作廢，並製作新權
狀後，再通知領取。 

2、權狀遺失時以切結書代替。 

3、他項權利清償證明、塗銷
證明或他項權利人同意土
地所有權人領款之同意書
或協議書 

土地設定有他項權利時，須檢附。並得就徵收土地檢附
部分清償或塗銷證明文件。 

4、原囑託查封、假扣押、假
處分或禁止處分機關之同
意文件 

有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禁止處分等限制登記者須檢
附。 

5、印鑑證明、公證書、認證
書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文件 

委託他人領取時，須檢附上項文件之一。但權利人親自
到場，經核對身分無誤，得免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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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領對象 應備文件 備註 

6、其他： 
（1）委託書（委託他人領取

者須檢附） 
（2）授權書（旅外僑民授 

權 國 內 親 友 領取者須
檢附） 

（3）權利移轉證書或確 定 
判決證明書正本及影本
（經法院拍賣或 經 形 
成判 決 確 定 者 須檢
附）（4）破產管理人
資格證明文件正本及影
本（土地屬破產財團所
有者須檢附） 

（5）清算人資格證明及印 
鑑證明正本影本（土地
為經撤銷、廢止登記或
解 散 之 公 司 所 有者
須檢附 

（6）股權或出資比例之證明
文件 

1、解散之公司，進入清算程序後，應檢附清算人經法
院准予備查或裁定之證明文件為代表人資格證明。 

2、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於地籍清理
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施行前經公產管理
機關辦竣清理確定其權屬者，得提出審查完畢之證
明作為股權或出資比例之證明文件，餘應依其類別
檢附文件： 

（1）合名會社（無限公司）、合資會社（兩合公
司）：地方法院發給之日據時期會社登記簿謄
本、股東光復前及光復後戶籍謄本。 

（2）有限會社（有限公司）：地方法院發給之日據時
期會社登記簿謄本、股東光復前及光復後戶籍謄
本、株主台帳（或株主名簿，即股東名簿）。 

（3）株式會社（股份有限公司）：地方法院發給之日
據時期會社登記簿謄本、股東光復前及光復後戶
籍謄本、株主台帳、株券（股票）；其比例不明
另辦理協議者，應另行檢附協議書。 

（4）組合（合作社）：地方法院發給之日據時期組合
登記簿謄本、組合員光復前及光復後戶籍謄本、
組合員名冊、組合員認繳社股金額證明；其比例
不明另辦理協議者，應另行檢附協議書。 

（ 二 ） 繼 承 人
（所有權人死亡
時） 

1、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
戶籍謄本及全體繼承人現
在戶籍謄本 

1、為證明繼承人與被繼承人間之身分關係。倘就該戶
籍謄本之內容未能證明其為合法繼承人時，應檢附
其他戶籍資料，以資佐證。 

2、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於部分繼承人申請按應繼分
領取徵收補償費時，未能會同之繼承人得以曾設籍
於國內之戶籍謄本及敘明未能檢附之理由書代之。
如其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未能檢附時，於不影
響申領人應繼分之判斷原則下，得免檢附。 

3、本項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
附。 

2、繼承系統表 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之繼承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製
作，並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第四項規定切
結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 
時，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名或蓋章。 

3、繼承權拋棄書及拋棄繼承
權人印鑑證明、法院核准
拋棄繼承備查文件、遺囑
或遺產分割協議書 

合法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應於知悉得繼承之日起
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繼承開始之日在中華民國
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之前者，以書面向法院、親屬會議或
其他繼承人表示拋棄之文件；繼承開始之日在七十四年
六月五日之後者，拋棄繼承權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
明文件。 

4、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三）法人 1、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
表人之資格證明 

法人領款時，須檢附法人登記證明及其代表人資格證
件。 

2、法人及代表人印鑑證明或
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3、公司設立或變更登記表或 1、公司法人領款時須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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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領對象 應備文件 備註 
抄錄本之正本及影本 2、公司設立或變更登記表之影本或抄錄本應由公司切

結「所登記之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申請人
願負法律責任。」 

4、祭祀公業法人章程、圖記
及代表人印鑑式、法人及
代表人印鑑章、代表人切
結書 

1、祭祀公業法人領款時須檢附。 
2、祭祀公業法人章程無明確規定領取徵收補償費事宜

者，代表人領取徵收補償費須檢附切結書，切結
「祭祀公業法人章程無明確規定領取徵收補償費事
宜，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5、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編配通
知書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證明文件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無統一編號者須檢附。 

6、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四）祭祀公業 1、管理人資格證明文 件、
規約書、派下員名冊、不
動產清冊 

須經民政機關備案。 

2、派下員同意證明文件 如有派下提出異議者，經管理人就領取徵收補償費事宜
召開派下員大會，以多數決授權由管理人領取者，或未

選定管理人須經派下員全體之同意時須檢附。 

3、管理人切結書 祭祀公業無規約或規約無明確規定領取徵收補償費事宜
者，管理人領取徵收補償費須檢附切結書，切結「祭祀
公業無規約或規約無明確規定領取徵收補償費事宜，如
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4、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五）神明會 1、管理人資格證明文 件、
規約書或章程、 信徒或會
員名冊、土地清冊 

須經民政機關備案。 

2、信徒或會員同意證 
明文件 

如有信徒或會員提出異議者，經管理人就領取徵收補償
費事宜召開信徒或會員大會，以多數決授權由管理人領
取者，或未選定管理人須經信徒或會員全體之同意時須
檢附。 

3、管理人切結書 神明會無規約或章程、規約或章程無明確規定領取徵收
補償費事宜者，管理人領取徵收補償費須檢附切結書，
切結「神明會無規約或章程、規約或章程無明確規定領
取徵收補償費事宜，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4、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六）寺廟 1、寺廟登記證 1、寺廟負責人領款時須檢附。 
2、寺廟登記證須未經註記為私建或 公建寺廟。 

2、寺廟圖記或印鑑證明書及
負責人印鑑式 

負責人領款時須檢附。 

3、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編配
通知書 

寺廟登記證無統一編號者須檢附。 

4、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七）耕地三七
五承租人 

1、耕地租約書  

2、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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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改良物補償費 

應備文件 備註 

1、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身分證正本。但未領有身分證者，應檢附下列身

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經駐外使

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

證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證、長期居留證或經行政

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臺灣地區居留證、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

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5）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歸化或回復

國籍許可證明文件。 
2、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住址（即清冊住址）

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

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2、權利書狀、權狀遺失切結書

或其他證明該建築改良物為

其所有之證明文件 

1、權狀遺失時以切結書代替。 
2、未經登記之合法建物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九條規定檢附證明文

件。 

3、他項權利清償證明、塗銷證

明或他項權利人同意建築改

良物所有權人領款之同意書

或協議書 

徵收建築改良物設定有他項權利時，須檢附。並得就徵收建築改良物

檢附部分清償或塗銷證明文件。 

4、其他文件 參照領取地價補償費之規定檢附。 

三、農作改良物補償費 

應備文件 備註 
1、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身分證正本。但未領有身分證者，應檢附下列身

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經駐外使

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
證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證、長期居留證或經行政
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臺灣地區居留證、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
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5）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歸化或回復
國籍許可證明文件。 

2、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住址（即清冊住址）
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
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2、切結書 由領款人具結「如具領後，第三人提出異議或誤領補償費經調查屬
實，自願交還，如因導致第三人損害時，願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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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業損失補償費 

應備文件 備註 

1、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影本 
 

2、營業稅繳款書影本 設籍課稅者檢附。 

3、代表人或負責人身分證明文

件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身分證正本。但未領有身分證者，應檢附下列身

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經駐外使

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

證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證、長期居留證或經行政

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臺灣地區居留證、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

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5）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歸化或回復

國籍許可證明文件。 
2、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住址（即清冊住址）

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

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4、法人及其代表人印鑑章或設

籍課稅者之店章 
 

五、遷移費 

應備文件 備註 

1、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1、身分證明文件係指身分證正本。但未領有身分證者，應檢附下列身

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檢附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2）旅外僑民應檢附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經駐外使

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或出具之華裔

證明文件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應檢附臺灣地區依親居留證、長期居留證或經行政

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應檢附臺灣地區居留證、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

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5）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歸化或回復

國籍許可證明文件。 
2、身分證住址與補償清冊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住址（即清冊住址）

及現址之戶籍謄本，如統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

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2、遷移前後之戶籍謄本或戶口

名簿 影本 
1、領取人口遷移費時檢附。 
2、本項戶籍謄本，能以電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附。 

3、切結書 由領款人具結「如具領後，第三人提出異議或誤領補償費經調 查屬

實，自願交還，如因導致第三人損害時，願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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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土地所有權人申領抵價地檢附文件一覽表 

類別 產權型態 申請人 土地有無設定

負擔 應檢附文件 說           明 

一、自然人 單獨所有 所有權人 (一)未訂有耕地

三七五租約

亦未設定他

項權利者 

1.身分證、身分證影

本、印章（身分證影

本得以戶口名簿影本

或戶籍謄本正本代

替） 

1.影本請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

符，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

責任」字樣並蓋章。 
2.現住址與地價補償費歸戶清冊

住址不符時，應檢附原登記住

址及現住址之戶籍謄本。但統

一編號相同或戶籍謄本能以電

子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檢

附。 
3.未領有身分證者，應檢附下列

文件： 
（1）外國人：護照。 
（2）旅外僑民：經僑務委員會

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

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

文件。 
（3）大陸地區人民：經行政院

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

明文件。 
（4）香港、澳門居民：護照或

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資格

證件。 
2.土地所有權狀 1.土地如經分割尚未換發新權狀

者，先向所轄地政事務所換

領，或於領款時繳交舊權狀，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送還地政事務所作廢，並製作

新權狀後，再通知領取。 
2.如土地所有權狀遺失者，以切

結書代替(需檢附印鑑證明及

蓋印鑑章)。  
3.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身分證明文件、同意

書 

1.土地所有權人為未成年、受輔

助宣告或受監護宣告人者檢

附。 
2.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未親自到

場申請者，須另檢附未到場者

之印鑑證明。 
4.委託書（授權書）、

受託人身分證、印章

1.土地所有權人未親自到場者檢

附。 
2.旅居海外國人授權他人代為申

請時，應檢附我駐外單位驗發

之授權書。 

5.完稅證明文件 積欠地價稅及有關稅費者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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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產權型態 申請人 土地有無設定

負擔 應檢附文件 說           明 

6.印鑑證明 土地所有權人未親自到場者檢

附。 
(二)訂有耕地三

七五租約者
1.與第(一)項應檢附文件

相同   

2.補償承租人證明書、

承租人身分證明文

件、印鑑證明 

1.承租人已受領補償費者檢附。

2.承租人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

不能受領者，得由土地所有權

人將其應領數額提存法院，並

以提存書作為補償證明文件。

3.承租人同意代為扣繳

清償證明書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本府協調代為

扣繳清償並經承租人同意者。 

4.耕地租約書  

一、自然人 單獨所有 所有權人 (三) 設定地上權

或不動產役

權者 

1.與第(一)項應檢附文件

相同  

2.地上權人(不動產役權)
同意塗銷地上權(不動

產役權)證明書及地上

權人(不動產役權人)身
分證明文件及印鑑證

明 

土地所有權人與地上權人(不動

產役權)自行協議補償者檢附。 

3.代為扣繳清償地上權

(不動產役權)申請書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本府協調，由

其應領補償地價代為扣繳清償者

檢附。 
4.地上權人(不動產役權

人)同意代為扣繳清償

證明書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本府協調代為

扣繳清償並經地上權人(不動產

役權人)同意者。 

(四) 設定抵押權

或典權者 

1.與第(一)項應檢附文件

相同  

2.他項權利證明書、抵

押權(典權)清償(回贖)
證明書或同意塗銷證

明書、抵押權人身分

證明文件、印鑑證明 

1.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典權

人)自行協議清償(回贖)或同意

塗銷抵押權者檢附。 
2.抵押權人如為金融機關，得由

該金融機構自訂證明書格式。

3.抵押權人死亡或其他原因致本

人或其繼承人受領遲延、拒絕

受領或不能受領者，得由土地

所有權人將其債權全額以抵押

權人或其全體繼承人為對象，

提存於法院，並以提存書作為

證明文件。 
3. 原設定抵押權同意塗

銷並於領回之抵價地

重新設定抵押權申請

書及抵押權人身分證

明文件及印鑑證明 

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雙方同

意於抵價地重新設定抵押權檢附

(僅為申領抵價地者須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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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產權型態 申請人 土地有無設定

負擔 應檢附文件 說           明 

(五)設有限制登

記者 
1.與第(一)項應檢附文件

相同   

2.塗銷證明文件 土地設有查封、假扣押、假處

分、破產登記者檢附。 
3.預告登記權利人同意

塗銷預告登記證明

書、權利人身分證明

文件、印鑑證明 

土地設有預告登記者檢附。 

4.稅捐機關囑託塗銷禁

止處分登記書函 
土地經稅捐機關等囑託禁止處分

登記者檢附。 

分別共有 共有人 
個別申請 

同單獨所有第

(一)〜(五)項 
同單獨所有第(一) 〜(五)
項  

公同共有 公同共有

人全體共

同申請 

同單獨所有第

(一)〜(五)項 同單獨所有第(一) 〜(五)
項  

公同共有

人之一 
申請 

同單獨所有第(一) 〜(五)
項 

與未辦繼承登記應檢附文件相

同。 

一、自然人 未辦竣繼

承登記 
全體繼承

人共同 
申請 

同單獨所有第

(一)〜(五)項 
1.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戶

籍謄本、全體繼承人

現在之戶籍謄本 

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

本。 

2.繼承系統表 

切結「本表係依民法有關規定訂

定，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

害者，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

並簽章。 

3.繼承權拋棄書或法院

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 

1.繼承開始之日在 74年 6月 4日
以前者，應檢附繼承權拋棄

書，拋棄人並應在拋棄書內簽

章，及加附印鑑證明。       
2.繼承開始之日在 74年 6月 5日
以後者，應檢附法院准予備查

之證明文件。 

4.繼承人印鑑證明   

5.遺產分割協議書 未檢附者應註明是否按應繼分型

態分配土地。 
6.地價補償費繼承持分

分算表 公同共有繼承時，需檢附。 

7.其餘同單獨所有第(一)
〜(五)項  

繼承人個

別提出申

請 

同單獨所有第

(一)〜(五)項 同全體繼承人共同申請

應檢附之文件 繼承人可按應繼分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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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產權型態 申請人 土地有無設定

負擔 應檢附文件 說           明 

二、法人   代表人或

負責人 
同單獨所有第

(一)〜(五)項 
1.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

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法人領款時，須檢附公司登記證

明及其代表人資格證件。 
2.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

發之設立、變更登記

表正本、其影本(複印

本)或中華民國一百年

三月前核發之抄錄本

(複印本)。 
     以公司登記電子函復

文件線上列印成紙本

之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核發之設立、變更登

記表。該登記表如無

公司印章，應另檢附

主管機關核發有公司

印章之登記表。 

公司設立或變更登記表或抄錄表

之影本應由公司切結「所登記之

資料現仍為有效，如有不實，申

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 

3.法人及其代表人印鑑

章  

4.其他文件 參照自然人應備文件檢附。 

三、祭祀 
公業 

  管理人 
申請 

同單獨所有第

(一)〜(五)項 
1.派下員全員證明書規

約或派下決議 
2.其餘與自然人申領抵

價地應檢附文件相同

1.規約或派下決議未有特別規

定，管理人需切結其申領抵價

地未受規約或派下員決議限制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如有派下員提出異議，應召開

派下員大會，以多數決授權由

管理人申領抵價地，並報經民

政機關備案，管理人申領抵價

地時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派下員全

體共同申

請 

同單獨所有第

(一)〜(五)項 
1.派下員全員證明書規

約或派下決議 
2.其餘與自然人申領抵

價地應檢附文件相同

祭祀公業未選定管理者。 

四、神明會 

 

管理人 
申請 

同單獨所有第

(一)〜(五)項 
1.信徒名冊、決議之處

分會議記錄、推選書

2.其餘與自然人申領抵

價地應檢附文件相同

須經民政機關備案。 
未選定管理人者檢附。 

五、寺廟 

 

管理人 
申請 

同單獨所有第

(一)〜(五)項 
1.寺廟登記證、寺廟圖

記或印鑑證明書及負

責人印鑑式、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編配通知

書 
2.其餘與自然人申領抵

價地應檢附文件相同

1.寺廟登記證須未經註記為私建

或公建寺廟。 
2.寺廟登記證無統一編號者須檢

附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編配通知

書。 

 


